
文匯要聞A4

2019年6月27日（星期四）

20192019年年66月月2727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9年6月27日（星期四）■責任編輯：簡 旼

施壓律政司 反對派涉妨礙司法
要挾不檢控「6．12」被捕者 煽圍律政中心「大專學界」「眾志」附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
明） 上周日的反修例遊行衍生一宗謀
殺案。兩名互不相識的老翁及90後青
年，在參加當晚遊行後，於中環七號碼
頭等候渡輪過海期間，因排隊問題發生
衝突，有人把老翁推跌，後腦着地爆頭
昏迷，留醫兩天後不治。警方經連日追
查，昨日在屯門區拘捕涉嫌謀殺的青
年。

阿伯後腦有13厘米裂痕
男死者姓周（64歲），被發現時後腦
大量出血，在深切治療部經搶救兩天後

不治。初步驗屍顯示，死者後腦有一道
13厘米長裂痕，死因有待進一步確定。
至於被捕的青年姓梁（26歲），涉嫌謀
殺罪名，被通宵扣查。
據悉，周任職花王，家住黃大仙區，

梁則任職售貨員，家住屯門區。
周、梁兩人互不認識，據悉，本月

16日港島區反修例遊行期間，梁與女
友一起參加，周則與妻子到金鐘太古
廣場，悼念前一晚在該處墮樓死亡的
男子。
消息稱，當晚10時許，該對情侶和

周氏夫婦，同在中環七號碼頭排隊準備

乘船往尖沙咀，其間疑因排隊問題發生
爭吵推撞，混亂間周被人推跌後腦着地
受傷，過程被在場者用手機拍攝。
未幾，周疑因後腦重傷不支昏迷倒

地，傷口不斷大量出血，送院一直昏
迷，其後傷重不治。警方列作謀殺案處
理，由港島總區重案組跟進，追緝涉案
在逃疑兇下落。
另一方面，死者家人亦在網上發出呼

籲尋找目擊者，以便向警方提供破案線
索。重案組探員連日追查下，憑現場附
近閉路電視片段及目擊者提供短片鎖定
疑兇。

直至昨日，探員根據資料在屯門區拘
捕涉案姓梁青年，並檢走他在案發當日
所穿衣服等證物帶署作進一步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政府新聞處前日向多
個需要接觸海外商會的公營機構發電郵，強調任何要
特首違反或破壞法治的要求都是不能接受的，並強調
政府堅定支持警隊繼續依法維護法紀及保障香港市民
性命及財產安全。
不過，事件無疑已影響香港國際聲譽及地位，特區

政府會致力重建國際對香港的信心。
有關電郵中強調，行政長官身為香港的領導人，

維護其尊嚴至為重要，若管治效率減低，將嚴重破
壞香港法治，而特首早前已就是次修訂《逃犯條
例》的手法致歉，同時表達了繼續服務公眾及與各
界溝通的決心。
電郵續指，任何要特首違反或破壞法治的要求都是

不能接受的，並重申特區政府譴責包括圍堵及破壞警
察總部在內，任何損害警隊尊嚴及挑戰警方權威的行
為，同時強調政府堅定支持警隊繼續依法維護法紀及
保障香港市民性命及財產安全。
電郵指出，是次無疑已影響香港國際聲譽及地位，

特區政府會致力重建國際對香港的信心。
政府新聞處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政府新聞處

經常與對外宣傳香港的機構保持溝通， 並和他們
分享資訊和解釋香港在政策和議題上的情況。
新聞處續指，有關電郵與以往發出的電郵性質一

樣，旨在向他們闡述政府立場。「我們沒有要求有
關機構推廣或同意電郵的內容。該電郵只是我們和
持份者的定期溝通。」

反對派遊行後起衝突 碼頭爆「黃絲謀殺案」

新聞處：政府挺警護法紀

「香港眾志」等威脅圍堵律
政司，其中一個要求是「釋
放」以至不檢控6月12日被捕
者，惟特區政府或律政司一旦
屈從於此等施壓行為，就會違

反基本法，而施壓者亦可能干犯妨礙司法公
正罪。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三條，「香港特別行政

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
涉。」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早前在接受傳
媒訪問時就指，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
不受任何干涉，即使行政長官亦不能干預，
否則就會違反基本法。
同時，任何人向特首施壓或干預正在進行的
刑事調查案件，或構成妨礙司法公正。根據香
港法例第二百二十一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協助罪犯的罰則」，「如某人犯可逮捕的罪
行，而任何其他人知悉或相信該人就該罪行或
另一可逮捕罪行有罪，並在無合法權力依據或
合理辯解的情況下，作出任何作為而『意圖妨
礙拘捕或檢控該人』，即屬有罪。」
根據該條例，任何人就上述所訂的罪行有

罪，如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如
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兩
年。根據2008年的修訂，則賦予法院酌情
權，由法院決定該人「被處以任何刑期的監
禁及任何款額的罰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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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志」昨日在fb發佈所謂「遊擊
圍堵律政司行動」的詳情，聲

稱要衝擊律政中心，在要求「撤回」
《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同時，更聲稱
要「修正612暴動定性，停止搜捕抗爭
者」等等。

張國鈞：圖將法治帶到人治
執業律師、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
指出，基本法已經清楚規定，律政司主
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而法
治是香港成功的重要基石，有人試圖發
起群眾運動，不當地向律政司施壓，企
圖將香港由法治帶到人治，是完全要不
得的行為。
他以劉夢熊意圖妨礙司法公正案，上

訴庭在頒下判詞時表明，企圖妨礙司法
公正是指作出傾向於並意圖妨礙法院司
法執行的行為，雖然當中有「企圖」的
字眼，但「企圖妨礙司法公正」罪是具
體的罪行，涉案的妨礙司法公正行為不
一定要有實際的效果仍可罪成，即使被
控人的行為沒有實際導致妨礙司法公
正，若他的行為確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傾
向，已可被裁定罪成。

吳永嘉：將受刑事檢控
執業律師、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吳永嘉

指出，網民發起的包圍行動是企圖通過
施壓，令「6．12」或往後的被捕者毋
須接受刑責。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早
前在接受訪問時已經清楚說明，基本法

第六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
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
涉」，第四十八條則明確指出行政長官
「負責執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
他強調，倘有人企圖影響檢控工作，

是一項非常嚴重的罪行。任何人若要威
脅，阻撓有關檢控工作，可能已觸犯了煽
動妨礙司法公正罪行，將受到刑事檢控。

黃國恩：須維護法治權威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

國恩批評，「眾志」等煽動包圍律政
司，企圖向律政司施壓要求撤銷檢控暴
徒，這是赤裸裸的破壞香港法治行為。
倘有人意圖向律政司施壓撤控，極有可

能觸犯妨礙司法公正罪，年輕人切勿以
身試法。
他解釋，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律

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
涉」。律政司運用這項權力完全受基本
法保障，獨立行事，免受政治或其他不
當或不必要的壓力或干預。檢控與否，
是律政司的「絕對權力」，只能根據法
律與證據行事，任何人包括特首均不得
干涉或施壓。
黃國恩指出，市民行使遊行示威權利

必須和平理性，在示威時使用暴力襲擊警
務人員，致使多名警務人員及市民受傷，
絕對違反公眾利益，檢控暴徒完全符合公
眾利益，同時以儆效尤，維護法治權威，
並保障其他和平示威市民的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連登仔」早前在網上向律

政司發出所謂「最後通牒」，要

挾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不檢控因參

與6月12日「集會」中的被捕

者，否則會發動示威者今日上午

到中環律政中心或其他地方「觀

賞建築風格」。所謂「大專學

界」、「香港眾志」昨日亦稱要

聯手「響應」有關行動。多名法

律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批評，反對派企圖施壓，

影響律政司的檢控工作，已經違

反了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律政司

「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

干涉」，更涉嫌妨礙司法公正。

■警方檢走疑兇案發當日所穿衣物帶
署。

你試吓告我吖？我圍你㗎！

反對派昨策動所謂靜默遊
行，向多個國家駐港總領事館
遞交請願信，並在國際傳媒刊
登 廣 告 反 對 修 改 《 逃 犯 條
例》，意圖在 G20 大阪峰會討
論相關議題，為外國勢力向中
國施壓提供口實。G20 峰會是
國際經濟合作和促進全球經濟
治理的平台，修例議題是香港
事務、中國內政，G20 不該討
論香港問題，中方也絕不會同
意 G20 討論修例問題。反對派
試圖將修例議題國際化，引外
力插手香港事務，尤其是在中
美貿易戰處於關鍵時刻的大背
景下，為美國圍堵中國送上彈
藥。反對派的這種行為，禍國
害港，無異於出賣香港和國
家，令人不齒。

反對派將香港內部事務國際
化，動輒走去美國、歐洲「告
洋狀」，早已是慣用伎倆。這
次修例風波，反對派政客就多
次去美英唱衰修例，外部勢力
也就修例問題作出80多次各種
表態、聲明，干預香港事務的
頻度、力度前所未見。本來，
政府已宣佈停止修例的立法工
作，修例風波亦應告一段落。
但反對派糾纏不休，昨日又發
起圍繞多國駐港總領事館的遊
行示威，顯示反對派借 G20 峰

會的節點再炒熱修例風波，一
方面引起國際關注，一方面增
加、延續有利自身的政治能
量。

在中美貿易戰處於關鍵時刻
的情況下，有人借 G20 峰會的
機會，刻意將修例問題國際
化，背後有着更陰暗的用心，
就是給美國和西方反華勢力輸
送「子彈」，將香港當作美國
圍堵中國、遏制中國崛起的棋
子。香港的發展與內地密不可
分，讓香港成為美國勒索、要
挾中國的籌碼，無異於犧牲香
港的利益，出賣香港、出賣國
家。

修例問題與 G20 峰會討論的
議題風馬牛不相及，反對派在
香港連續搞多場示威遊行，向
駐港總領事館請願，企圖引起
外國勢力的關注，乞憐外力干
預，卻把香港變成「示威之
都」，嚴重影響香港的國際形
象，破壞香港的營商環境，損
害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

香港保持法治穩定，專注發
展、擺脫政爭，才能保障繁榮
穩定。反對派利用反修例問題
製造無休止的政爭，把香港推
入國際政治博弈，損害香港利
益，市民絕不認同
和接受。

借G20峰會將修例議題國際化禍國害港
部分醫學界、衛生服務界及法律界選委早前發表聯合聲

明，聲言促警方勿在醫院「阻礙救援」及「非法蒐證」。警
察隊員佐級協會昨日發嚴正聲明回應，抗議有關言論全無事
實根據及不負責任；另外，警方表示，近日有500名警員及
親友被起底，受到欺凌甚至威脅。警方盡忠職守，堅決制止
反修例引發的違法暴力衝擊，卻成為反對派、激進派抹黑、
騷擾、攻擊的最直接目標，承受着巨大壓力。警方是香港良
好法治、社會穩定的守護者，若警方成為被「打倒」的對
象，士氣消沉，捍衛法治的意志和能力削弱，香港必然陷於
安全危機和社會動盪，受害的是全港市民。所有熱愛香港的
市民，應該站出來抵制任何針對警方的抹黑攻擊，防止警方
遭受顛倒是非的傷害。

警方維護法治、打擊暴力犯罪天經地義。「6．12」暴力衝
突中，如果不是警方採取必要的武力，有效控制混亂而危險的
場面，後果不堪設想。本來，警方拘捕違法暴力示威者、保障
公共安全，包括醫學界、衛生服務界、法律界等社會各界都應
鼎力支持，配合警方執法。但是，這些專業界別部分人的聲明
竟然指控警方滋擾醫護人員、妨礙救護工作，更指責警方有侵
犯病人私隱之嫌。這些說法無視法律賦予警方調查罪案的法定
權力，顛倒黑白，根本有違法理，等同包庇罪犯。正如警察隊
員佐級協會聲明所指：「若所有罪犯以保護私隱為由不向警方
提供資料，香港豈不成為罪犯天堂？」

至於指責警方在醫院調查涉嫌違法者，會令病人不敢到醫
院就醫，更加是荒謬絕倫。沒有涉及罪行的普通市民，有什
麼必要害怕到醫院就醫？相反，如果醫院是法外之地、犯罪
者可以在內逍遙，普通市民才會真正怕去醫院。這個簡單的
道理，竟然因為仇警而被顛覆，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長期以來，警方公正、專業執法，與包括醫護、教育在內
的各界保持良好合作關係。各界對警方的執法有不滿和不同
看法，要求調查警方執法是否妥當，在現行制度下，有成熟

健全的機制來處理。涉及警方權力的投訴可先
由投訴警察課處理，並由監

警會監察和制衡。而且根據法例，監警會還可成立調查委員
會，找出警隊在程序和運作上的不足之處。這個機制行之有
效，以往也有採用，並且處理了一些引起很大爭議的投訴
案。

但反對派和激進勢力心中明白，他們的指控是不可能循合
法有效途徑去調查的，因為這些指控本來就是無中生有、顛
倒是非，是不可能得到法治程序支持的。於是，他們一方面
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指控、抹黑警方執法，打擊公權力威
信；另一方面，煽動、縱容激進網民在網上肆無忌憚暴露警
員和家人的私隱，散播恐嚇言論，受害者多達600人，對警
務人員及其家人造成嚴重的心理傷害。侵犯私隱本身是違法
行為，更何況針對的是維護法治的警方，更是明目張膽挑戰
法治。
「6．12」衝突中受傷的數個懷疑施暴者，在醫院求治時被警

方拘捕，有醫護界、法律界選委強烈反對、嚴厲指責，無視
警方行動的合法性，高調維護被捕施暴者的私隱。而數以百
計警員和家人的私隱被公然侵犯，為何不見那些維護施暴者
私隱的選委們，替警方出頭？為何不譴責侵犯警員和家人私
隱的激進網民？對保障私隱問題採取雙重標準，是否意味着
袒護施暴者的選委們只問立場、不問是非、不理法治公義？

警方是制止違法暴力氾濫、避免香港動亂的最重要也是最
後一道防線，反對派各路勢力明槍暗箭、不擇手段打擊警
方，消耗警方的精力和鬥志，令警方使用公權力時畏首畏
尾、瞻前顧後，企圖令香港法治不彰、正氣難伸。毫無疑
問，如果警方執法威信、能力受重創，法治的基石被動搖，
香港必然陷入無法無天、安全毫無保障的巨大危機，港人必
然陷入深切的恐懼之中。只要是熱愛香港的市民，絕對不想
見到、也不能容忍這種不堪的局面出現。針對警方的各種抹
黑攻擊咄咄逼人，警方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已經退無可
退，建制派、社會各界、所有有良知有正義感的市民，必須
挺身而出支持警方，明是非、辨正邪，護法治保安穩，對香
港對自己對下一代負責。

抹黑警方執法顛倒黑白 支持警方護法治揚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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